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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下发
“关于组织申报2013年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备选项目的通知”

两部门明确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

2012年7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

办公厅下发“关于组织申报2013年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

励备选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

选项的目的是主要支持燃煤锅炉（窑炉）改造、余热余

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仅包括节约石油改造项目）、

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等节能技术改造项目。“通

知”明确项目承担企业应具备完善的能源计量、统计和

管理体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够在2014年底前

全部完工，实施后年可实现节能量在5000 t 标准煤（含）

以上。“通知”也明确提出了不予支持的项目。

“通知”明确了申报要求和申报程序，并要求于

2012年11月20日前，将2013年备选项目申报材料按要

求送达。

为了给出口企业营造宽松环境，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于2012年5月25日发布《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

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同时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6

月14日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

进一步明确出口退税货物的条件、范围、计税依据、退

税率、申报时限等内容。据了解，该通知和公告是在保

持我国出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退税制度基本稳定的基

础上，针对出口企业反映较多的问题进行了调整。通知

和公告自2012年7月1日起实施。

扩大退税范围

根据该通知和公告，相关出口退税政策主要有以下

调整： 

扩大生产企业收购货物出口退税的范围，增加了视

同自产的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货物。

将部分出口货物由征税调整为免税。主要包括出口

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退税和虽已申报退税但未在规

定期限内向税务机关补齐有关凭证的货物等，此次将不

予退税，并按内销征税的规定调整为免税。

放宽企业申报退税的期限。原规定企业须在货物报

关出口后90天内申报退税，否则不予退税，现修改为当

年出口的货物须在出口的次月至次年4月的各个增值税

纳税申报期内申报退税。

简化退税申报程序

调整现行凭出口合同和销售明细账提前申报退税的

出口货物的范围和生产企业的条件，修改为：货物范围

扩大为生产周期在1年以上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机器设备，

取消出口规模达到 3000万美元以上的条件限制，将企

业拥有一定资产改为上年度净资产大于同期出口货物增

值税、消费税退税额之和的3倍，将从未发生过出口骗

税改为从未发生逃税、骗税、虚开发票和接受虚开发票

行为。

增加了出口货物免税管理的内容。规定免税出口货

物，除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监管的特殊区域内的企业销售

的货物外，其他出口货物，出口企业应在免税业务发生

的次月填报《免税出口货物劳务明细表》及正式申报电

子数据，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申报手续；免税出口

货物，未按规定申报免税的，要按内销规定征收增值税。

调整外贸企业申报退税资料。现行出口退税规定未

将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作为退税凭证，公告在现

有申报资料基础上，增加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外贸企业进口的货物，若需要出口的，可凭海关进口增

值税专用缴款书申报出口退税。

取消了小型企业、新发生出口业务企业的审核期为

12个月的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人士表示，这次出口退税政策的

调整，是基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和退税政策存在文件

调整多、规定零散、管理不便等问题，出于稳定外贸出口、

减轻企业负担、简化退税申报程序、便于征纳双方系统

准确了解和执行出口退税政策的考虑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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